
附件二：

南溪县2010年公开引进县外在职优秀

教师报名资格审查表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相片

	身份证号
	
	民族
	
	政治面貌
	
	

	学  历
	
	学位
	
	参加工

作时间
	
	

	毕业学校
	
	专业
	
	

	工作单位
	
	职务职称
	
	婚否
	

	教师资格证种类
	
	有何特长
	

	户口所在地(应届

毕业生填入学前的)
	

	家庭详细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个

人

简

历
	


	所受奖励

情    况
	荣誉称号
	授予部门
	授予时间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受过何种

处    分
	

	主

要

社

会

关

系
	姓 名
	关 系
	工  作  单  位  及  职  务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应

聘

志

愿
	招聘单位
	
	审核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(盖章)



	
	应聘岗位
	
	

	
	职位代码
	
	

	承

诺
	本人愿对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性负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
说明：

1.请应聘者认真阅读《公告》、《岗位表》等后如实填写。应聘者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，由招聘主管机关取消应聘者的考试及聘用资格，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应聘者本人承担。

2.“主要社会关系”包括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(包括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父母、子女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)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和近姻亲关系(包括叔伯姑舅姨、兄弟姐妹、堂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姐妹、侄子女、甥子女)。其中，上述成员中有在报聘单位工作的，必须填写。

3.招聘岗位及代码按照用人单位公布的岗位名称及代码填写。

4.填写内容与考生实际不符导致取消招聘资格的，由考生本人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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